	
	


附件

2008年度建筑行业企业先进单位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一、建筑业施工企业先进单位（25个）
海南省第一建筑工程公司

广东省八建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明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东莞市骏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东莞市常平城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华西企业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东莞市方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东莞市潢涌建筑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石龙建筑工程公司

东莞安泰电业工程有限公司

东莞市力创钢架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东莞市彩丽建筑维护技术有限公司

广东省台山市第一建筑集团公司

东莞市协力钢构工程有限公司

东莞市科力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东莞市石龙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市越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市石碣唐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华泰企业公司

广东一新长城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裕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建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中人集团建设有限公司

二、工程监理企业先进单位（8个）
        东莞市杰高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东莞市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东莞市宏业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东莞市鸿业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东莞市方圆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东莞市大业建筑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广东广信建筑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广州珠江工程建设监理公司
三、工程勘察设计企业先进单位（13个）
广东华方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东莞市城建规划设计院

东莞市东城建筑规划设计院

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湖南省建筑设计院

海口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深圳市同济人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

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研究院

韶关地质工程勘察院

武汉市勘测设计研究院
四、房地产开发企业先进单位（28个）
东莞市新世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东莞市光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中信华南（集团）东莞有限公司

东莞市三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东莞市丰泰建设房地产有限公司

广东南峰房地产有限公司

广东宏远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东莞市世纪城商住开发有限公司

中惠熙元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东莞市万科房地产有限公司

东莞市金地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东莞市鼎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东莞市美居广场建造有限公司
东莞御花苑商品住宅建造有限公司
东莞市佳兆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东莞市商业中心发展有限公司
东莞市篁城开发有限公司
东莞市东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东莞市幸福花苑开发有限公司

东莞市高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东莞市凯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东莞市金众房地产有限公司

东莞市常平房地产开发实业公司
东莞市南城区房地产开发公司
东莞市虎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东莞市寮步房地产开发总公司

东莞市瀚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东莞市厚街房地产公司

五、建筑业施工企业安全生产先进单位（15个）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三局第一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建七局第三建筑有限公司

裕达工程实业有限公司

东莞市方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东莞市恒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东莞市健升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中人集团建设有限公司

湛江市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东莞市科力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东莞市建安集团有限公司

湛江市粤西建筑工程公司

广东省台山市第一建筑集团公司

中国华西企业有限公司

六、建筑节能工作先进单位（12个）
东莞市虎门摩天建材实业公司

东莞市力源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东莞市盛丰建材有限公司

东莞市恒力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东莞市沙田登峰建材厂

信义玻璃工程（东莞）有限公司

广东五星太阳能有限公司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东莞易施宝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东莞市京润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博通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美国Llumar龙膜专业贴膜工作室

七、混凝土预拌生产企业先进单位（8个）
东莞市长兴混凝土有限公司

东莞市东建混凝土有限公司
东莞市东田混凝土搅拌有限公司
东莞市广创混凝土有限公司

东莞市港创建材有限公司
东莞市骏宇混凝土有限公司
东莞市建生混凝土有限公司
东莞市交港建材有限公司
八、造价咨询机构先进单位（3个）
        东莞市华城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东莞市伟业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东莞市建业工程造价咨询事务所有限公司

九、招标代理机构先进单位（6个）
        东莞市建业工程造价咨询事务所有限公司
东莞市永佳监理工程有限公司

东莞市华城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广东重工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广州高新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重庆同致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主题词：城乡建设  表彰先进  通报

  抄送：梁国英副市长，黎达潮副秘书长，市府办。

东莞市建设局办公室                  2009年1月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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